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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發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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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 電力事故分析:
(一) 假天花內工作事故
(二) 掣櫃改裝工作

• 電力條例及相關工程人員的法例

•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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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作及相關條例
  與低壓或高壓固定電力裝置的安裝、校驗、檢查、測試、維修、改裝或修理有關的工程或工作

，包括監督工程、簽發工程證明書、簽發電力裝置設計證明書

《電力條例》第35條 - 進行電力工作

       無論何人，只可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 或

       電力裝置擁有人以全職性質及定額薪酬僱用適當級別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電力條例》第34(1)

     條除註冊電業承辦商外，任何人不得以電業承辦商身分承辦電力工程業務或立約進行電力工作。

《電力條例》第34(6)條

      註冊電業承辦商及電力裝置擁有人（上述第2點），須有效地督導所僱用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註冊電業承辦商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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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第32(1)條
任何人如非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但依照知悉
並負責其工作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口頭或
書面指示而工作，則該人可從事該註冊電業
工程人員的註冊證明書上指明類別的電力工
作，但該人

(a)不得驗證任何固定電力裝置是否符合本條
例的規定；或

(b)當該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不在身旁時，不得
對固定電力裝置的帶電部分施工。

非註冊電業
工程人員

註冊電業
工程人員

豁免註冊而可從事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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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電業承辦商
註冊證明書 登記名冊

(機電署網頁 www.emsd.gov.hk →

電力安全 → 登記名冊 → 註冊電業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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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編號

註冊期滿日期

公司名稱及地址 (英文)

公司名稱及地址 (中文)

http://www.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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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註冊證明書 登記名冊

(機電署網頁 www.emsd.gov.hk →

電力安全 → 登記名冊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A: 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 400 安培(單相或三相)的低壓固定

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B: 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 2500 安培(單相或三相)的低壓固定

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C: 任何電量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H: 高壓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R: 霓虹招牌、儲水量不超過 200 升的無排氣管的儲水式電熱

水爐裝置等等

准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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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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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流動應用程式

機電行業通E&M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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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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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

L

已接地的金屬部件

外露帶電器件

N

開關已接合

電力事故(一) 假天花內工作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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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事故(二)
掣櫃工作

E&M Interlock

TPN Busbar

Other Loadings

Incomer 1

Sub-switch Room

Main Switch RoomIncomer 2

1. 只關掉下游輸
出的 ACB

2. 工作需要
更換一個
MCB

3. 另一個工
人以為已截
斷電源

上游電源輸出的
ACB並沒有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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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工作守則》守則4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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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前︰
第1部由負責人員

(Responsible Person)填寫

開工前︰
第2部由負責工作人士
(Person in-charge)填寫

完工後︰
第3部由負責工作人士
(Person in-charge)填寫

完工後︰
第4部由負責人員

(Responsible Person)填寫
《工作守則》守則4G(1)

及 附件16A

工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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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鎖掛牌

資料來源: 職安局

個人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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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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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電設施

電力裝置

電力公司

M 發電設施

電力裝置

電力裝置1樓

2樓

天台

電力公司

電力裝置

聯鎖

*

* *

建議同時註明
發電設施位置

*
工作守則17G可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的告示

可於所有雙供電電力器具或其
附近展示“警告—雙供電”及
“Warning-Dual Supply”字樣，
每個字不少於10 毫米高，以黑
色清晰字體書寫在黃色的背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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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1) 電力工作應該由適當級別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REW)進行。

2)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須確保採取安全預防措施，以防止他所從事的或在他督導下從事的電力線路

安裝工作發生危險。

3) 在進行電力工作前，須先檢查工作範圍內所涉及電路的帶電情況。

4) 檢查相關保護器件是否正常運作。

5) 在工作前應用儀器預先測試工作範圍內的金屬部分有否帶電，同時亦應使用合適的個人保護裝

備及工具(詳見《電力(線路)規例工 作守則》附錄14)。

6) 為了避免帶電工作，在進行電力工作前，應將有關裝置的電源切斷、隔離及鎖上，並應測試有

關裝置的金屬部分有否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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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7) 若果切斷電源可能會影響日常運作，註冊電業承辦商(REC)應與業主或管理公司協商，盡量安

排切斷有關裝置的電力供應，使工程在沒有帶電的情況下進行。

8) 若帶電工作不可避免，例如進行測試，事前應由負責評估員就進行帶電工作一事預先進行電力

安全評估(詳見《電力(線路)規例工 作守則》附錄15) 。

9)  如電力工作不能在地面上或從地面處或從永久性構築物的某部分安全地進行，請參考勞工處 

相關刊物內的規定 -《高處工作安全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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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力工作的技術及安全要求，詳情

可參閱《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

如有進一步疑問：

公眾諮詢熱線（24 小時）: 1823

電郵: info@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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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停電、再確認、後工作

工地唔使搵命博

保障安全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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